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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本部106年度「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計畫」之特約單

位開班之費用給付相關規定，補充如說明段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部106年7月6日長照十年計畫2.0推動工作進度第35

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。

二、長照十年計畫2.0向前端延伸預防照護服務，爰規劃辦理1

06年度「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計畫」，補助地方政府佈建

社區特約服務據點。今考量長照服務資源之整合與連結，

地方政府佈建特約單位應優先結合社區現有之照顧關懷據

點、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(ABC)及失智社區服務據點等

。惟其中有關巷弄長照站（C級服務據點）因受於空間與服

務量能等限制，開班人數多數最高僅能達8人，基於成本

考量恐影響其開設意願。

三、前述狀況業經本部檢討修正，基於特約服務點佈建之普及

性、使用者之方便性與資源整合目的，同意本計畫特約服

務據點之開班人數只要達8人(含)以上，每次方案介入服

務即可補助支付1名師資（指導員）之鐘點費，並依本計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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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定指導員之師資鐘點費支付【具師級證照專業醫事人員

(含醫事人員及社工師等)每小時支付1,200元；非具師級

證照專業醫事人員則每小時支付1,000元】。另未達8人之

開班者，則依其開班類型【衰弱、輕度失能(智)、中度失

能(智)】及人數依比例核實支付。

四、為利本計畫之推動與執行，請貴局(中心)依上開說明，辦

理特約單位經費補助及後續核銷等相關事宜。

正本：基隆市衛生局、臺北市政府衛生局、新北市政府衛生局、桃園市政府衛生局、新

竹市衛生局、新竹縣政府衛生局、苗栗縣政府長期照護管理中心、臺中市政府衛

生局、南投縣政府衛生局、彰化縣衛生局、雲林縣衛生局、嘉義市政府衛生局、

嘉義縣衛生局、臺南市政府照顧服務管理中心、高雄市政府衛生局、屏東縣長期

照護管理中心、花蓮縣衛生局、臺東縣衛生局、澎湖縣政府衛生局、金門縣衛生

局

副本：本部會計處、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2017-08-0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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